
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

(於台灣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) 

  201908啟用 

告知事項暨客戶同意書 

(美國納稅義務人專用) 

您經判別為具美國納稅義務人身分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

本行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條及第 20條規定，在將您個人資料為原蒐

集目的外利用時，應取得您的書面同意及告知下列事項：  

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目的：依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案(FATCA)規定申報

個人資料予美國稅務機關。 

個人資料範圍：姓名、電話、地址、美國稅籍編號、帳號、帳戶餘額/價

值、利息收入、總收益、股利或其他所得等資料。 

個人資料利用對象：美國稅務機關。 

同意與否權益之影響：不同意時將被列為不合作帳戶，本行得於符合我國

法律規定前提下向美國稅務機關申報您之個人資料

或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
經  貴行向本人明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同意貴行提供上述個人資料 予美

國稅務機關。 

立同意書人(簽章)： 

身分證字號/護照號碼、居留證號碼： 

代理人(簽名)： 

身分證字號/護照號碼、居留證號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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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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